





	





芒安委办发〔2017〕47号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

各相关部门、企业：
现将《德宏州安委办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德安办便签29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1、 按照第一次督查的内容，做好查缺补漏工作：
   （一）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学习贯彻“7.20”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情况，是否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进行传达学习和安排部署，是否对近期安全生产形势进行分析研判，是否对重点工作作出针对性具体安排，是否建立健全推进工作落实的制度机制。
   （二）安全生产大检查部署开展情况。贯彻落实《云南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云府办明电〔2017〕36号），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做到组织结构健全、工作部署到位、方案计划具体、责任分工明确、整治重点突出、督促检查有力。
   （三）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落实情况。贯彻落实《省安委办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文件的紧急通知》（云安办发电〔2017〕10号）要求，开展汛期安全检查、隐患治理、预测报警和应对自然灾害安全防范、应急值守等方面工作情况。
      二、严格按照第二阶段督查重点内容，做好督查准备工作。

       附件：德宏州安委办转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电话通知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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